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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课程性质与目标

一、课程性质与特点

本课程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环境艺术设计专业（专科）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它是一门研究室内空间的概念、类型、造型以及设计方法的专业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对于环境艺术设计专业考生的设计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二、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本课程的设置，可使自学应考者通过学习掌握环境空间装饰设计的基本理论，空间的类型，空间的造型以及空间设计的基本方法。进一步提高对空间的认识能力。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自学应考者应能够顺利而准确地完成本课程的各项课程设计，掌握空间的类型，空间造型设计的原则以及空间的设计方法，具有独立的综合设计表现能力，初步具备分析、评价优秀设计作品的能力以及独立完成实战环境空间装饰设计的能力。

三、与本专业其它课程的关系

《环境空间装饰设计》是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必修的一门专业课程，它与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许多其它课程有着密切的关系。《专业制图》、《专业表现技法》是本课程的基础，《商业空间设计》、《室外景观设计》等是本课程的后续课程

第二部分　考核内容与考核目标

第一章   室内空间的概念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室内空间的概念，室内空间与人的关系，以及室内空间的各种类型，以便运用到空间的设计当中去。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室内空间的类型。（重点）

识记：室内空间的各种类型。

（二）空间的概念以及与人的关系。（次重点）

第二章   室内空间造型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室内空间造型的主要内容和设计的原则，便于对环境空间作出更好的装饰设计。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室内空间造型设计的原则。（重点）

识记：室内重点，空间的动与静，空间的领域感、私密性，整体感。

理解：空间的性格和利用。

（二）室内空间造型的主要内容。（次重点）

理解：空间的分隔，联系和组合。

第三章   室内空间设计方法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室内空间的设计方法，空间的虚、实，以及设计的要素，以便更好的完成设计。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室内空间的垂直要素与水平要素的设计。（重点）

理解：垂直要素和水平要素以及它们对空间起到的作用。

（二）形态与空间。（次重点）

理解：空间中的实体形态和虚体形态。
第三部分  有关说明与实施要求

一、考核目标的能力层次表述

本大纲在考核目标中，按照“识记”、“理解”、“应用”三个能力层次规定其应达到的能力层次要求。各能力层次为递进等级关系，后者必须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其含义是：

识记：能知道有关的名词、概念、知识的含义，并能正确认识和表述，是低层次的要求。

理解：在识记的基础上，能全面把握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能掌握有关概念、原理、方法的区别与联系，是较高层次的要求。

应用：在理解的基础上，能运用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联系学过的多个知识点和娴熟的技能，顺利完成各部分的课程设计。是最高层次的要求。
二、指定教材

《室内空间设计》，李朝阳编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

三、自学方法指导

1、认真阅读教材。考生应根据大纲规定的课程内容与考核目标，认真阅读大纲指定的教材。要在泛读教材的基础上，结合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认真研读教材的重点理论部分。对知识点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要弄清、弄懂，牢固掌握并能融会贯通，

2、做好课程设计。课程设计是本课程考核的主要形式，考生应在重视教材理论学习的基础上，认真做好课程设计的训练和实践。

3、努力提高基本技能。好的课程设计离不开熟练的技艺表现力，要将提高基本技能水平和课程设计实践相结合才能将知识转化为能力。因此考生要加强基本技能的训练。

4、有效的提高综合设计能力。综合设计是要求考生能够运用已学过的知识，对课题进行综合表现的设计行为，是对考生进行综合能力层次的考核。考生应加强综合设计练习，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提高综合设计能力。

四、对社会助学的要求

1、应熟知考试大纲对课程提出的总要求和各章的知识点。

2、应掌握各知识点要求达到的能力层次，并深刻理解对各知识点的考核目标。

3、辅导应以考试大纲为依据，指定教材为基础。不要随意增删内容，以免与大纲脱节。

4、辅导要注意突出重点，对考生提出的问题要积极启发引导。

5、辅导时应注意指导考生加强本学科研究方法的训练，注重对考生能力的培养，特别是自学能力及创新意识的培养，要引导考生逐步学会独立学习、独立创作，不断提高观察和思维理解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6、助学学时：本课程共8学分，建议总课时144学时，其中助学课时分配如下：

	章次
	内  容
	学  时

	第一章
	室内空间的概念
	16

	第二章
	室内空间造型
	64

	第二章
	室内空间设计方法
	64

	合计
	144


五、关于命题考试的若干规定

1、本大纲各章所提到的内容和考核目标都是考试内容。试题覆盖到章，适当突出重点。

2、试题难易程度应合理。

3、环境空间装饰设计课程的考核采用作品考核方式，考试时间为180分钟。采用百分制评分，60分为及格。

4、图幅要求：A2一幅。

5、考试要求：功能合理，空间流畅，创意独特，设计表达准确。

六、题型示例（样题）
1、命题以大堂、餐饮、娱乐、办公空间的设计为典型试题。（200m2～300 m2）

2、考试形式：

①平面功能规划图（1：100）。

②顶平面设计及灯位图（1：100）。

③主要剖、立面图（1：100）。

④透视表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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